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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传闻情况：

证券时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０３

日刊登了《深国商不差钱 晶岛项目价值逾

２００

亿》的文章，

该文章报道了关于我司及晶岛项目的部分事项，主要内容如以下传闻一所述。

传闻一： 邻近的中心城商业广场

２０１０

年底出售的部分商铺均价达

１８

万元

／

平方米，而

按目前晶岛项目所在位置市场价格在

１５～１８

万元

／

平方米左右。 按

１５

万元

／

平方米的下限价

格来推算，晶岛

１３．８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价值约

２０７

亿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０６

日收市后在

ｗｉｎｄ

资讯等主要财经网站发现东海证券 研究员

桂长元发布的《乌鸡变凤凰 公司深度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该报告”），该报告给予我公司

５５

元目标价买入评级，该报告所涉主要不实事项如以下传闻二、传闻三、传闻四所述。

传闻二：该报告认为，根据与晶岛项目相邻的怡景中心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计划出售

８０００

平米商铺 （非核心铺面），目前销售均价为

１８

万

／

平米。晶岛项目与深圳会展中心比肩而邻，

通过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紧密相连，其位置优于怡景中心城，认为晶岛售价高

２０％

以上更

为合理。 并分别按

１８

万元

／

平米、

２１．６

万元

／

平米出售价对公司晶岛项目进行了估值。

传闻三：该报告认为，假设

２０１１

年底晶岛项目开业，

２０１２

年便可产生稳定现金流；并假

设

２０１２

年项目平均租金为

８００

元

／

平米

／

月并每年递增，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１２００

元

／

平方米

／

月，同

时还假设

２０１５

年项目贷款还清，财务费用从此归零。按建筑面积

１３．８

万平米对晶岛项目进

行估值如下：

传闻四：该报告认为，公司共营造桉树速生丰产原料林面积

１２

万亩，已储备林地资源

３５

万亩，与当地政府签订合作开发林地协议面积

１９０

万亩。

①

若

３５

万亩储备林地全种，

５

年一轮成熟，每亩熟林按

０．３

万元净利润计，折合每股收益

０．９５

元。

②

如

１９０

万亩协议林

地全种，每股收益则可高达

５．１６

元。

二、澄清说明：

经公司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１

、传闻一、传闻二不属实。

根据公司的既定经营目标，晶岛项目商铺只租不售。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底办理的晶岛项目

房产证上载明：“晶岛项目限整体转让，不得分割办理房产证”，在客观上，也不具备分割出售

的条件。 以上相关报告和媒体按周边商铺出售价格对公司进行估值，前提假设缺乏合理性，

也不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此外，周边的中心城商铺已经营三年，而晶岛项目尚未开业，估值

上也不具备可比性。

２

、传闻三不属实。

公司晶岛项目的建筑面积

１３．８

万平方米，除去地下车库层、消防通道等公共区域面积，

实际可以出租的面积约

８

万平方米左右； 目前公司按晶岛项目实际可供出租建筑面积计算

的租金招商均价拟初定为

３００

元至

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

月（根据业态布局以及楼层不同，租金会

有所差别）；同时大型购物中心的开业运营，其运营成本通常会占到收入的

２０％－３０％

，运营

成本主要包括招商推广费用、广告促销费用、日常管理费用、人工成本等。 另外，项目折旧每

年大约为项目账面成本价值的

３％

。

该研究报告所依据的租金水平与公司实际采用的招商租金差异较大； 且其所依据的

１３．８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没有扣除停车场、消防通道等公共面积）对项目进行估值，也与项

目实际可供出租的面积差异较大；同时在该报告的盈利预测模型中，完全没有考虑扣除项目

的运营成本以及项目折旧等成本费用，导致最终估值结果与公司实际情况差异较大，请投资

者审慎对待该估值模型，注意投资风险。 另外，以上公司初定租金水平为公司根据深圳市同

类购物中心并结合项目位置拟定的对外招商租金水平，未来实际招商情况可能会略有差异。

晶岛项目目前尚在精装修和招商阶段， 目前已经签订正式招商协议两份， 其中电影院

３５００

平方米，租金按建筑面积计算为

１７５

元

／

月，深国商百货

１４０００

平方米，租金按建筑面积

为

３５０

元

／

月。 其中深国商百货为我公司下属深国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自有百货品

牌，其仍需进一步招租经营。 除深国商百货外，公司实际对外签订协议面积为

３５００

平方米。

我公司招商部门将根据项目市场定位情况对意向商户进行洽谈， 并择机签订正式招商

合同。

３

、传闻四不属实。

２００５

年公司开始发展林业时，与广东东北部翁源等县市政府签订了合作造林的意向协

议，当时，部分媒体报道了国商林业和当地政府签署意向造林协议的情况。 但在新物权法实

施和国家林权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林业征地要和农户签订征地协议并办理林权证，国商林

业原早期与政府签订的意向造林协议已失去实际效力。 公司已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林业公司已种植近

１０

万亩、完成林权证办理

８

万多亩，以上数据在公

司最近三年年度报告里均有详细披露， 传闻四明显与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定期报告中林业

造林面积等相关数据不符。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制定并明确了以商业地产开发和商业经营为主业

的新的发展战略。 在此背景下，目前，国商林业公司未开展大规模种植，主要围绕林权证办

理、林木采伐变现等方面开展工作。 由于市场波动和成本变动等因素影响，林业砍伐后对公

司利润影响较小。

２０１０

年度，林业公司产生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８７２

，

６７８．３５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１０．０６％

。

三、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我公司最近一年内未曾接待过东海证券的调研，该东海证券研究员最近

一年内也未曾对公司进行过调研。该篇报道却以深度调研报告为名发布调研报告，与事实情

况严重不符。同时，据上述证券时报记者文中所述，其本人于五一期间走访了我司项目现场，

我司投资者关系部门近期并未接待过其采访。

我公司晶岛项目目前尚在精装修和招商阶段，年内开业运营还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必要提示：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我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为

１

，

５４０

，

７３２

，

９５７．６５

元，总负债为

１

，

６９０

，

７８１

，

４５２．９８

元，资产负债率

１０９．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１６７

，

７０９

，

７１２．７１

元。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还未发布

２０１１

年度半年度业绩

预告。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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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全体与会董事一致决议，通过关于接受覃伟中先生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的决议案。

由于工作调整，董事覃伟中请求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董事会接受了覃先生的辞呈。

覃伟中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董事会对覃先生的辛勤工作及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二、全体与会董事一致决议，通过本公司二零一零年股东年会新增提案的补充通告。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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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股东年会新增提案的补充通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谨请参阅日期为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二

○

一

○

年股东年会通告（“通告”），其中

列载了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议决于二

○

一一年六

月八日召开的二

○

一

○

年股东年会 （“股东年会”） 上提呈通告中所载的决议案以供股东审

批。

目前持有本公司已发行普通股份

４２％

的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名孙玉国先生为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将

上述临时提案提交本公司于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召开的股东年会进行审议， 并作为第

６

项

普通决议案“选举孙玉国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孙玉国先生的简历如下：

孙玉国先生，现年

４７

岁，现任中国石化发展计划部副主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发展计划部副主任。 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孙先生一九八七年加

入石化行业，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发展计划部长远规划处副处长，二零零

零年二月任中国石化发展规划部炼油运销规划处处长， 二零零六年三月任中国石化集团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二零零八年五月任中国石化发展计划部副主任和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发展计划部副主任。 孙先生具有丰富的石化行业计划、规划和管理经验。

孙先生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基本有机化工专业； 一九八七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

学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中国石化提名孙玉国先生作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均表

示同意。

除上述披露信息外，孙玉国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

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任何关系；未持有任何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

界定的本公司股份的相关权益；孙玉国先生在过去三年并未在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亦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玉国先生若获得本公司股东年会批准，将与本公司签订相应的服务合同，任期将由二

零一一年六月八日至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换届时止，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孙玉

国先生将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除上述披露信息外， 本公司董事并无知悉任何有关选举孙玉国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会成

员而需本公司股东注意之其他事宜或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条须予披露之任何其他数据。

除增加第

６

项普通决议案外， 本公司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布的股东年会通告中

列明的其余事项未发生任何变更。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二

○

一一年五月九日

附注：

一、 本通告随附包括上述第

６

项普通决议案的股东代理人委托书将完全取代本公司日

期为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的股东年会适用之股东代理人委托书；

二、有关提呈股东年会审批的其他决议案、股东年会出席资格、股东名册过户登记、代理

人以及其他事项的详情，请参阅日期为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的股东年会通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任表格代表的股份数目

（

注二

）

二

○

一

○

年股东年会适用之股东代理人委托书

本人

／

我们（注一）

＿＿＿＿＿＿＿＿＿＿＿＿＿＿＿＿＿＿＿

地址为

＿＿＿＿＿＿＿＿＿＿＿＿＿＿＿＿＿＿＿＿＿＿＿

持有中国石

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

Ａ

股共 股（股东帐

号 ）

／Ｈ

股共 股（注二），现委任（注三）大会主席，或

＿＿＿＿＿＿＿＿＿＿

地址为

＿＿＿＿＿＿＿＿＿＿＿＿＿＿＿＿＿＿＿＿＿＿＿

为本人

／

我们之代理人，出席于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星期三）上

午九时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举行之股东年会及

其一切续会，并按下列指示以本人

／

我们之名义代表本人

／

我们就该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

示，则由本人

／

我们之代理人自行酌情投票。

普通决议案

赞成

（

注四

）

反对

（

注四

）

１

、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

○

年度经审核财务报告及核数师报告书

。

４

、

审议通过本公司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

审议及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

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境内及境外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

６

、

选举孙玉国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签署（注五）

＿＿＿＿＿＿

日期：二

○

一一年

＿＿

月

＿＿

日

附注：

一、请以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填上阁下持有之登记股数，并请删去不适用者。如未有填上股数，则以阁下在股东

名册内所登记之全部股数为准。

三、如欲委任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股东代理人，请将〈大会主席〉之字样删去，并在空

栏内填上阁下所拟委任股东代理人之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股东代理人出席

及投票，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

四、注意如欲投票赞成任何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任

何决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加上［

√

］号。 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股东代理人可自行酌

情投票。

五、本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书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亲笔签署，如委任人为法人，

则本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以书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签署。

六、本投票代理委托书（如由阁下之代理人签署，则连同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

件），最迟须于股东年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法定地址，方为有效。

七、本投票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加签认可。

八、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年会，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及由委托人以书面形

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之委托书，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

任的代理人签署。 委托书应注明签发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９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年度工作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０５

号文件核

准，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种子酒”或“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向

４

名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３４

，

３３２

，

０８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票股票。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西证券”）作为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金种子酒进行了持续督导，现对

２０１０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汇报如下：

一、华西证券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非公开发行

３４

，

３３２

，

０８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发行价格

１６．０２

元

／

股，扣除发行费用

１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３８

，

９１９

，

９８５．６８

元，募集资金净

额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存于发行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华西证券作为金种子酒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和保荐机构， 针对金种子酒具体情况确定

了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尽职调查等方式对金种子酒进行了日

常的持续督导，开展了以下相关工作：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１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

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华西证券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

，

已根据公司的

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

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

，

与上市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

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

期间的权利义务

，

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华西证券已与金种

子酒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

并备案

３

持续督导期间

，

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

发表声明的

，

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

并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无违法违规情况

４

持续督导期间

，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

违背

承诺等事项的

，

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无违法违规

、

违背承诺等事项

５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

法

规

、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

，

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无违法违规情况

６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

限于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

、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７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

包括但不限于

财务管理制度

、

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

以及募集资

金使用

、

关联交易

、

对外担保

、

对外投资

、

衍生品交易

、

对子公

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８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督促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

，

详见

“

二

、

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９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

，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

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

，

上市公司不予更正

或补充的

，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详见

“

二

、

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１１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

，

应在上市公

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

，

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

阅工作

，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

正或补充

，

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详见

“

二

、

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１４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

，

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

核查

。

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

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

披露或予以澄清

；

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

，

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２０１０

年持续督导期间

，

金种子酒

未出现该等事项

１５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

保荐人应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

期改正

，

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

一

）

上市公司涉嫌违

反

《

上市规则

》

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

二

）

证券服

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

三

）

上市公司出现

《

保荐办法

》

第七十一条

、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

形

；（

四

）

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

；（

五

）

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２０１０

年持续督导期间

，

金种子酒

未出现该等事项

１６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

，

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

求

，

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

划

，

并明确了现场检查的工作要

求

１７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

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

，

对上市公司进行

专项现场检查

：（

一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二

）

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

；（

三

）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

四

）

违规进行证券投资

、

套期保值业务

等

；（

五

）

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

六

）

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０％

以

上

；（

七

）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２０１０

年持续督导期间

，

金种子酒

未出现该等事项

１８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

、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

诺事项

每月核对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对

账单及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表

，

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

、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１３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

况

，

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

，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２０１０

年持续督导期间

，

金种子酒

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１２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

，

并督促其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２０１０

年持续督导期间

，

金种子酒

未出现该等事项

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日期 披露信息 审阅情况

２０１０．１２．２１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１

、

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

，

确信其

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

格式符合相关规定

；

２

、

审查公司董事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是否合法

合规

；

出席人员资格

、

提案与表决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

２０１０．１２．１４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１４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曁股份变动公告

三、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

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金种子酒无

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陈克庆 袁宗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1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

股票代码：

600018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1-028

债券代码：

122065

债券简称：

11

上港

0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为减少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拟通过吸收合并方式由全资子公司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盛东

公司

"

）对全资子公司上海同盛洋西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洋西公司

"

）实施整

合，由全资子公司上海冠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冠东公司

"

）对全资子公司

上海同盛洋东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洋东公司

"

）实施整合。吸收合并完成后，盛

东公司、冠东公司继续存续，洋西公司、洋东公司依法予以解散并注销，洋西公司全部资产、

债权、债务由盛东公司依法承继，洋东公司全部资产、债权、债务由冠东公司依法承继。

二、合并各方基本情况

1

、盛东公司

名称：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芦潮港镇同汇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陆海祜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2251015228

经营范围：集装箱装卸、储存、拆装箱，货运代理，船务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的租

赁、维修，集装箱修理、清洗及租赁，对港口码头的投资、建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和技术服

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本公司为盛东公司唯一股东，持有其

100%

股权

2

、洋西公司

名称：上海同盛洋西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洋山保税港区顺通路

5

号深水港商务广场

A

座

010A

室

法定代表人：蒋工圣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1,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5001740634

经营范围：港口资产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股东情况：本公司为洋西公司唯一股东，持有其

100%

股权

3

、冠东公司

名称：上海冠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芦潮港镇同汇路

1

号

1

楼（洋山保税港区）

法定代表人：陆海祜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225000560021

经营范围：集装箱装卸、储存、拆装箱；货运代理；船务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的租

赁、维修；集装箱修理、清洗及租赁；对港口码头的投资、建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和技术服

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本公司为冠东公司唯一股东，持有其

100%

股权

4

、洋东公司

名称：上海同盛洋东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洋山保税港区顺通路

5

号深水港商务广场

A

座

013B

室

法定代表人：王国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5001740642

经营范围：港口资产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股东情况：本公司为洋东公司唯一股东，持有其

100%

股权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主要内容

（一）盛东公司吸收合并洋西公司

1

、合并双方

合并方：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上海同盛洋西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合并协议签署日：

2011

年

5

月

9

日

3

、合并基准日：

2011

年

4

月

30

日

4

、吸收合并方式：由盛东公司吸收合并洋西公司并继续存续经营，洋西公司将不经过清

算程序而解散并注销

5

、合并后存续主体盛东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芦潮港镇同汇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严俊

注册资本：

1,001,000

万元

经营范围：集装箱装卸、储存、拆装箱，货运代理，船务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的租

赁、维修，集装箱修理、清洗及租赁，对港口码头的投资、建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和技术服

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吸收合并后，本公司仍持有盛东公司

100%

股权

6

、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

盛东公司吸收合并洋西公司后，洋西公司拥有或享受的所有资产、债权、利益以及所承

担的责任、债务全部转移至盛东公司，盛东公司以吸收合并后的公司全部资产承继盛东公司

和洋西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洋西公司因吸收合并而解散前与相关当事人签署的合同的主

体均变更为盛东公司，权利、义务全部由盛东公司承继。

7

、委托经营关系的终止

根据本公司与洋西公司、洋东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9

日签署的《关于终止洋山深水港二

期、三期码头委托经营关系的补充协议》，自本次吸收合并协议生效之日起，洋西公司与盛东

公司之间的洋山深水港二期码头委托经营管理事宜相应终止， 盛东公司不再支付洋山二期

码头资产占用费。

（二）冠东公司吸收合并洋东公司

1

、合并双方

合并方：上海冠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上海同盛洋东港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合并协议签署日：

2011

年

5

月

9

日

3

、合并基准日：

2011

年

4

月

30

日

4

、吸收合并方式：由冠东公司吸收合并洋东公司并继续存续经营，洋东公司将不经过清

算程序而解散并注销

5

、合并后存续主体冠东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芦潮港镇同汇路

1

号

1

楼（洋山保税港区）

法定代表人：严俊

注册资本：

44,000

万元

经营范围：集装箱装卸、储存、拆装箱；货运代理；船务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的租

赁、维修；集装箱修理、清洗及租赁；对港口码头的投资、建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和技术服

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吸收合并后，本公司仍持有冠东公司

100%

股权

6

、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

冠东公司吸收合并洋东公司后，洋东公司拥有或享受的所有资产、债权、利益以及所承

担的责任、债务全部转移至冠东公司，冠东公司以吸收合并后的公司全部资产承继冠东公司

和洋东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洋东公司因吸收合并而解散前与相关当事人签署的合同的主

体均变更为冠东公司，权利、义务全部由冠东公司承继。

7

、委托经营关系的终止

根据本公司与洋西公司、洋东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9

日签署的《关于终止洋山深水港二

期、三期码头委托经营关系的补充协议》，自本次吸收合并协议生效之日起，洋东公司与冠东

公司之间的洋山深水港三期码头委托经营管理事宜相应终止。

四、吸收合并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前， 洋山深水港二期码头资产归属于洋西公司， 由盛东公司受托经营管

理；洋山深水港三期码头资产归属于洋东公司，由冠东公司受托运营管理。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洋山深水港二期、三期码头的资产持有主体与经营管理主体得到

统一，将便于本公司对洋山深水港区的集中管理，减少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本次吸收合并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影响，符合本公司发展战略，不会损害本公司

及股东利益。

五、其它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办理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工商变更、资产移交、资产权属变

更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11-010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9

日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汤广斌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 代表股份

144,574,66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9.17%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代表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44,57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44,57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44,57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44,57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57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测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81,0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 关联股东河化集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493,

589

股）。

（

2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河池市金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81,0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 关联股东河化集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493,

589

股）。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昊华骏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81,0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 关联股东河化集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493,

589

股）。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81,0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 关联股东河化集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493,

589

股）。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81,0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 关联股东河化集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493,

589

股）。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81,0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 关联股东河化集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493,

589

股）。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81,0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 关联股东河化集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493,

589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57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57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574,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薛有冰、李长嘉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详细内容请登陆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阅。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

*ST

大地 公告编号：

2011－040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2011

年

4

月

13

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承包人

"

）

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刊登了《工程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被评定为

"

第一标段：山西省科技馆、山

西省图书馆和山西大剧院景观绿化工程（含室外标识牌）

"

的中标候选人

1

。

2

、

2011

年

4

月

21

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政府工程建设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

"

山西省工务

局

"

或

"

发包人

"

）发来的

"

山西省科技馆、山西省图书馆和山西大剧院景观绿化工程（含室外标

识牌）

"

《中标通知书》，中标价为

3,142.87

万元。 并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收到中标通知书的议案》。

3

、

2011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与山西省政府工程建设事务管理局签订的双方签字盖章

生效的

"

山西省科技馆、图书馆和大剧院景观绿化工程（含室外标识牌）施工

"

工程合同。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名称：山西省科技馆、山西省图书馆和山西大剧院景观绿化工程

（二）工程地点：太原市长风文化商务区

（三）工程内容：景观绿化工程（含室外标识牌）

（四）发包人资金来源：省政府投资

（五）合同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施工图纸招标范围内建筑安装工程（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六）合同工期

山西省科技馆、山西省图书馆景观绿化工程合同工期：

82

日历天

山西大剧院景观绿化工程合同工期：

143

日历天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143

天。

（七）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优良，配合整体工程争创鲁班奖

（八）合同价款

合同总金额

(

大写

)

：叁仟壹佰肆拾贰万捌仟柒佰肆拾陆元零肆分

(

人民币

)

其中：科技馆景观绿化工程（含室外标识牌）：

719.101972

万元

图书馆景观绿化工程

(

含室外标识牌

)

：

1308.286975

万元

大剧院景观绿化工程

(

含室外标识牌

)

：

1115.485657

万元

二、 工程预付款

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合同签订后，在承

包人向发包人提交了履约保证金并经工程师出具付款证书报送发包人批准后予以支付。 预

付款金额为合同价款的

20%

。

扣回工程预付款的时间、比例：预付工程款应从工程进度完成到

20%

时，开始每月以抵

充工程款的方式陆续扣回。 工程进度完成到

80%

时，工程预付款全部抵扣完。

三、担保

本工程双方约定担保事项如下：

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担保方式为：中标工程承包范围内合同价款

10%

的履约

保函或

3%

的履约保证金。 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 其中工程质量（一次性验收合格）保证

金占

30%

，工期保证金占

30%

、项目班子保证金占

30%

、安全文明施工保证金占

10%

。 当工

程质量、项目班子、工期和安全文明施工达到投标书承诺时，履约保证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后

5

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 当工程质量、项目班子、工期和文明施工某项达不到招标

文件要求或投标书承诺时，则没收该项保证金。

项目班子指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以上人员不得变更。

工程履约保证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

四、 工程量确认

1

、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 每月

25

日。

2

、本工程计量所使用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应与投标预算中所使用的规则相一致。 本合同

工程适用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为：

GB50500-2008

。

五、 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工程进度款按月支付，在确认计量结果

后

14

天内，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进度款）。按约定时间发包人应扣回的预付款，与

工程款（进度款）同期结算，如涉及合同价款的调整，工程变更调整的合同价款及其他条款中

约定的追加合同价款，应与工程款（进度款）同期调整支付。月进度款按当月实际完成工程价

款的

90%

计算，累计月进度款（包括材料预付款额）付至合同总价的

90%

时停止支付，待完

成结算审核及移交完整的结算资料后付至

97%

，余款

3%

作为质量保修金，质量保修金在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两年后

14

日内支付。

六、违约责任：

（一）本合同中关于发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1

、预付时间应不迟于约定的开工日期前

7

天。发包人不按约定预付，承包人在约定预付

时间

7

天后向发包人发出要求预付的通知，发包人收到通知后仍不能按要求预付，承包人可

在发出通知后

7

天停止施工，发包人应从约定应付之日起向承包人支付应付款的贷款利息，

并承担违约责任。

2

、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双方又未达成延期付款协议，导致施工无

法进行，承包人可停止施工，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3

、 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

28

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

款，从第

29

天起按承包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二）本合同中关于承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1

、 因承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工程师同意顺延的工期竣工的，承

包人承担违约责任，每拖延一天应向发包人支付

10000

元的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价款的

5%

。 若承包人提前完成工程建设时，发包人可考虑一定的奖励。

2

、工程质量应当达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质量标准的评定以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为依据。 因承包人原因致使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承包人应自行承担费用，拆除和重新施工。 若因此而拖延竣工日期，按照前款的约定处理。

七、合同解除

1

、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

、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双方又未达成延期付款协议，导致施工无

法进行，承包人可停止施工，停止施工超过

56

天，发包人仍不支付工程款（进度款），承包人

有权解除合同。

3

、 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或者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

人，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包人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1)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2)

因一方违约（包括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停建或缓建）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5

、一方依据上述

1

、

2

、

3

条约定要求解除合同的，应以书面形式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

通知，并在发出通知前

7

天告知对方，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

6

、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完工程和已购材料、设备的保护和移交工作，按发

包人要求将自有机械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场地。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件，支付

以上所发生的费用，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已完工程价款。 已经订货的材料、设备由订货方负责

退货或解除订货合同，不能退还的货款和因退货、解除订货合同发生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因未及时退货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除此之外，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因合同解除给对

方造成的损失。

7

、 合同解除后，不影响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八、质量保修期

双方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约定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1

、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2

、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

年；

3

、装修工程为

2

年；

4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2

年；

5

、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6

、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2

年；

7

、绿化种植工程为

2

年；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九、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山西省政府工程建设事务管理局，宗旨和业务范围：为组织实施政府投资工程服务，负

责省政府（包括省直各部门）投资（融资）建设的除公路、水利工程外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工

作；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北路

85

号；法定代表人：赵友亭；经费来源：全额拨款；开办资

金：

￥136

万元；举办单位：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证书编号：事证第

114000001701

号。

十、项目实施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山西省科技馆、山西省图书馆和山西大剧院景观绿化工程（含室外标识牌）合同总金额

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8.75%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将在

2011

年完成，根据公司绿

化工程业务收入确认原则

,

该工程收入将确认在

2011

度。

合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十一、风险提示

1

、项目的实施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对公司的资金面构成压力。

2

、由于项目周期及应收账款回收期较长，应收账款能否按合同约定及时收回存在一定

风险。

3

、根据合同担保条款，可能出现工程质量、项目班子、工期和文明施工某项达不到招标

文件要求或投标书承诺，保证金被没收的风险。

4

、根据合同解除相关条款，可能因出现符合解除条件而造成的合同解除风险；根据违约

相关条款，可能出现因建设工期延误、工程质量不达标等违约情形而造成违约赔偿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

备查文件：《山西省科技馆、图书馆和大剧院景观绿化工程（含室外标识牌）施工合同》


